
江岸区新设企业印章刻制采购服务协议

甲方：江岸区行政审批局     住所：  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住所：
1、 服务内容：
  根据武市监﹝2019﹞61号文精神，自2020年6月1日起，向全区范围内新开办企业免费提供印章刻制服务，为更好开展工作，特拟定本采购服务协议。
2、 服务标准：
1、刻制印章：自带印油回墨防伪法定名称章、法人章、财务章、发票专用章、合同章，共五枚，合计260元，不受市场价变化的影响。
2、完成时限及运输：乙方在工作时间8:30-15:30期间收到推送信息，须在2小时内完成公章刻制及送达。超过15:30后收到的信息须在下一个工作日9:30前完成。乙方负责确保印章安全、完整到达甲方指定地点。在运输过程中，造成甲方损失的，由乙方为甲方修复或更新。
3、 服务费用
1、付款方式：由甲方负责按季度支付印章刻制费用，支付前，由乙方开具发票（附刻制印章清单）。
2、结算方式：银行转账。
4、 权力义务
1、 甲方对乙方提供的资质进行审查，甲方确保印章刻制信息传送及时有效安全。
2、 在服务协议期间，甲方对印章刻制完成情况进行核验，按照规定支付相关费用。
3、 乙方对甲方提供的企业信息负有保密责任，未经甲方书面认可，不得将相关信息提供第三方。
4、 乙方不得将企业私下要约进行的印章刻制费用计入本服务协议。
5、 质量保证
1、乙方合法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；
2、具有公安部门核发的《特种行业许可证》。
3、乙方所提供的印章必须是经过办理正常手续的全新产品。
4、印章是经过国家法定检验、注册、准许市场销售的合法产品。
5、印章的性能稳定、具有较好的使用效果，质量保证措施完善，符合国家相关标准。
6、 违约责任
出现以下违规情形之一的，视为乙方违约，甲方将立即与乙方终止协议，并不再重新接受申请：
1、 乙方履约延误：如乙方事先未征得甲方同意并得到甲方的谅解而单方面延迟交货；在履行协议过程中，如果乙方遇到可能妨碍按时交货和提供服务的情况，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拖延的事实，可能拖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甲方。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后，应尽快对情况进行评价，并确定是否通过修改协议，酌情延长交货时间或对乙方加收误期赔偿金，一旦达到误期赔偿金的最高限额，甲方可终止协议。
2、 乙方使用劣质材料制作印章的；无法提供公安部的印章质量检验检测报告的；因质量问题，经新办企业客户投诉并查证属实三次及三次以上的；无故未按时将印章送达甲方指定地点三次及三次以上的；乙方通过返点返利方式采取不正当竞争的；通过虚开公司骗取财政购买印章刻制服务资金的。
7、 协议纠纷
1、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时，任何一方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2、本协议一式贰份，甲方、乙方双方分别执壹份。
3、协议经甲乙双方盖章、签字后生效。
[bookmark: _GoBack]4、生效时间：2023年1月1日。
8、 履行期限
  自2023年1月1日- 2023年12月31日





甲方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盖章）
法人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人：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
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号：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签约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日期：
